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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简称： 17 融德 02 债券代码： 145787.SH 

债券简称： 20 融德 01 债券代码： 166330.SH 

债券简称： 20 融德 03 债券代码： 166942.SH 

债券简称： 21 融德 G2 债券代码： 175662.SH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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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

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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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表：发行人存续期公司债券 

单位：年、亿元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起息日 
发行期

限 

债券

余额 
交易场所 

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7 融

德 02 
145787.SH 2017年 10月 17 日 2+2+1 3.00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0 融

德 01 
166330.SH 2020年 3月 19日 2+2+2 5.00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0 融

德 03 
166942.SH 2020年 6月 3日 2+2+2 8.50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1 融

德G2 
175662.SH 2021年 1月 25日 2+1 9.00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二、 重大事项 

一、业绩亏损情况 

（一）业绩亏损的具体情况。 

2021 年度，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机构（以

下合称“集团”）净亏损为 661,550,315.91 元。2020 年末，集团经审计净资产为

5,834,232,830.05 元，本年亏损金额为上年末净资产的 11.35%，公司发生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 10%的重大亏损。集团 2021 年度公司债券报告中披露的 2021 年度财

务报表，已经过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 

（二）重大损失的发生原因、发生时间。 

2021 年度，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叠加行业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部分客户履约能力下降，出现逾期违约情况，集团部分资产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显

著增加。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2021 年末债权投资等金融投资进行了全面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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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评估及减值测试，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可能发生损失的相关资产确

认了预期信用损失。2021年末集团债权投资总规模为 14,488,632,350.65元，

主要为投放的委托贷款和信托产品，本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为人民币

1,094,381,985.75 元。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集团 2021 年度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合计为人民币

1,094,352,718.80 元。2021 年，集团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夯实了资产价值，

增强了风险资产处置的财务基础。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各项业务正常开展，

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实质性影

响。 

公司已全面排查项目风险，制定了逾期资产的风险化解方案，并将优化

考核体系，加大激励力度，切实压降风险敞口，同时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检

查机制，确保经营管理稳中有进。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